臺南市政府勞工局一百十五年度附件一

性別平等工作法律扶助實施計畫
一、臺南市政府勞工局（以下簡稱本局）為使受雇者或求職者（以下簡稱申請人），因雇主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以下簡稱本法）之規定，或遭受性騷擾，向法院提出訴訟時，可獲得必要之法律扶助補助，並落實性別平等工作法律扶助辦法第三條之規定，特訂定本計畫。
二、本計畫法律扶助補助項目如下：
(一)律師代撰民事書狀之費用
(二)勞動事件之調解程序、民事訴訟程序、保全程序、督促程序及強制執行程序之律師費及其必要費用。
(三)勞動事件之調解（以下簡稱勞動調解）及訴訟期間必要生活費用。
三、本計畫補助對象及標準：
(一)補助對象如下：
1. 申請人因雇主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之規定，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者。
2. 申請人遭受工作場所性騷擾，且經事業單位或地方主管機關依本法認定為性騷擾行為成立，而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者。
3. 申請人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三月八日施行前遭受工作場所性騷擾，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且於本法施行後，仍繫屬於法院尚未終結者。
四、本計畫補助項目及標準：
(一)申請補助項目：法律諮詢、律師代撰民事書狀，勞動調解、民事訴訟程序、保全程序、督促程序及強制執行程序之律師費及其必要費用，勞動調解及訴訟期間必要生活費用。
(二)申請補助標準：
1. 律師代撰民事書狀之費用：每一審級最高補助六千元，全案最高補助一萬八千元。
2. 勞動調解程序、民事訴訟程序、保全程序、督促程序及強制執行程序之律師費及其必要費用：
(1) 勞動調解程序、民事訴訟程序之律師費，每一審級最高補助五萬元，全案最高補助十二萬元；共同申請者，每一審級最高補助十萬元，全案最高補助三十萬元。
(2) 保全程序之律師費，每案最高補助三萬元。
(3) 督促程序之律師費，每案最高補助一萬元。
(4) 強制執行程序之律師費，全案最高補助四萬元。
(5) 勞動調解及訴訟期間之必要費用(包含裁判費、聲請費、執行費、證人日費旅費、鑑定費、政府規費、借提費、經法院裁定須支出之費用及其他必需費用等)，同一案件最高補助五萬元。
3. 勞動調解及訴訟期間必要生活費用：
(1) 申請人因雇主違反本法之規定，或遭受性騷擾致終止勞動契約，於勞動事件之調解或訴訟期間無工作收入，補助其必要生活費用。
(2) 必要生活費用，依核定扶助時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第一級投保薪資百分之六十計算每月核給金額，每月為三十日，如不足一個月以比例計算核給之，最長補助六個月。
(三)依前款規定申請補助，應依申請補助項目檢具下列相關文件：
1. 補助申請書。
2. 切結書。
3. 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委任律師證明文件影本。
4. 經主管機關認定雇主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之相關文件影本、經主管機關或事業單位認定性騷擾成立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5. 律師委任狀。
6. 民事審判之相關起訴狀、上訴狀或答辯狀繕本或影本。
7. 保全程序之假扣押或假處分聲請狀及法院裁定書影本。
8. 督促程序之支付命令聲請狀及裁定書影本。
9. 強制執行程序之強制執行聲請狀及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10. 勞動調解及訴訟期間必要費用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11. 各相關費用收據。
12. 匯款帳號及匯款存摺封面影本。
13. 無工作收入相關證明及切結書。
14. 共同申請者，請檢附共同申請人名冊 2 份。
(四)前款申請案件，應檢具之文件有欠缺，經通知限期十五日內補正，逾期未補正者，不予受理。
(五)申請補助案件，有下列情況之一者，不予以補助：
1. 未經主管機關認定雇主違反本法規定或性騷擾事件經認定不成立。
2. 同一事件同一項目已獲法院訴訟救助或已向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申請獲得補助。
(六)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並檢具相關證明後，得加給補助金額：
1. 申請人申請時最近一年度平均每月收入總計未逾六萬元，及其資產額(名下之自住不動產資產不含計在內)未逾二百萬元，得加給百分之十。但下列金額，得自收入或資產扣除： 
(1) 申請人家庭人口中有重大傷病而需定期支付必要費用者。申請情人應檢具最近三個月內公立醫療機構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之醫院診斷證明書正本。
(2) 因申請人單親扶養子女、照顧直系血親等經濟狀況顯較困難，不扣除部分收入或資產顯然違背扶助之目的者，申請檢具下列文件：
 3 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
 全戶最近 1 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財產歸屬資料、稅籍資料清單
2. 申請人有依法扶養限制行為能力人或無行為能力人，每一人加給補助百分之十，最高不得逾百分之二十，需檢具 3 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或監護宣告證明。
(七)同一事業單位同一事件之訴訟，人數在三人以上者，應共同申請，並以補助一案為限。但經本局認定有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
五、依本計畫核定補助之案件，經查明申請人檢具之文件有偽造、變造、虛偽不實、失效，或有違反本計畫第四點第五款不得重複申請等情事者，本局得撤銷原核定之扶助，並要求申請人限期返還已扶助金額之全部或一部。申請人屆期未返還者，本局應依法追繳。
六、本計畫補助案件依勞動部 114 年度「補助地方政府性別平等工作法律扶助計畫」辦理並補助勞工法律扶助，補助結果之核定依勞動部為主，經費申請按年度經費用罄為止。
七、本計畫申請期間，自115年1月1日起至同年11月20日止。提出申請日之認定，以本局收受申請書之日期為準；以郵寄掛號方式申請者，以交郵日之郵戳為憑。
八、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除依行政程序法辦理外，本局並得視實際需要隨時調整及補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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